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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电力调度交易业务严格执行 

机组许可容量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南网总调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地级以上调度机构，广州电力交易

中心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电力交易中心，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网电

力调度机构，有关发电企业： 

为严格落实国家电力业务许可政策要求，根据《电力监管条

例》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现就电力调度交易

业务严格执行机组许可容量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基本要求。各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、发电企业

均应严格遵守国家电力业务许可政策规定。对于须持有电力业务

许可证的发电企业（机组），并网管理、发电调度、市场注册、

电力交易等业务环节要严格按机组许可容量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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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并网管理。对于须持有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发电企业（机

组），电力调度机构要认真核实电力业务许可证信息，发现签订

的并网调度协议中约定容量与机组许可容量不一致的，应于 1 个

月内按照机组许可容量补充或重新签订并网调度协议。 

对于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且在规定时限内的新建发电机

组，暂按机组核准（备案）容量约定并网调度协议中有关有功出

力参数；待新建发电机组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后，按照机组许可

容量等许可信息补充或重新签订并网调度协议。其中，新能源场

站在完成全容量并网并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后 1 个月内补充或

重新签订并网调度协议。 

三、调度运行。对于须持有电力业务许可证且已并网运行的

省级及以上调度管理发电企业（机组），进入商业运营后不得超

机组许可容量安排发电调度计划。 

对于应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但超过规定时限仍未取得电力

业务许可证的，不得继续发电上网。 

四、市场注册。对于须持有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发电企业（机

组），电力交易机构要认真核实电力业务许可证信息，发现机组

容量等注册信息与许可证记录不相符的，及时书面提醒相关企业

进行注册变更并抄报我局。 

对于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且在规定时限内的新建发电机

组，暂按机组核准（备案）容量办理注册。电力交易机构应及时

提醒发电企业在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后补充或变更有关注册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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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若机组注册容量等信息与机组许可容量不一致的，按机组许

可容量进行注册变更。其中，对于分批投产的新能源发电项目，

在完成全容量并网前允许发电企业根据实际并网容量自主变更

注册容量。 

五、电力交易。严格按机组注册容量组织电能量交易，设置

的交易约束、按小时累计的中长期合同电量、现货申报和出清结

果等均不得超过机组注册容量。对于一个新能源场站拆分成多个

交易单元或多个机组（场站）合并成一个交易单元等特殊情形的，

应确保各交易单元对应的容量累计值与机组注册容量一致。 

对于应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但超过规定时限仍未取得电力

业务许可证的，不得继续参与交易。 

 

 

 

 

南方能源监管局 

2024 年 12 月 4 日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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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广东省能源局、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、海南省发展改革委。 

南方能源监管局综合处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4 日印发 
 


